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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制定。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海南省农业厅提出。 

    本标准由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哲敏、郑心力、张艳、曹宗喜、叶保国、邢漫萍、林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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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南名牌农产品文昌鸡的保护范围、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与标签、包装、贮存、运输和销售。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名牌农产品文昌鸡的产品质量评定及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T 5009.6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T 5009.11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009.15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T 5009.17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44  肉与肉制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 9687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GB 11680  食品包装用原纸卫生标准 

GB 16869  鲜、冻禽产品 

GB/T l8407.3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畜禽肉产地环境要求 

GB/T 19478  肉鸡屠宰操作规程 

GB/T 20764  可食动物肌肉中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强力霉素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

色谱-紫外检测法 

NY/T 823  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计方法 

NY/T 1333  畜禽肉质的测定 

NY/T 2124  文昌鸡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SN/T 0212.2  出口禽肉中二氯二甲吡啶酚残留量检验方法  甲基化-气相色谱法 

DB46/T 44  文昌鸡饲养管理技术规程 

农业部 1025 号公告-7-2008  动物性食品中磺胺类药物残留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农业部1025号公告-8-2008  动物性食品中氟喹诺酮类药物残留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农业部 1025 号公告-25-2008  动物源食品中恩诺沙星残留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法 

农医发[2010]20 号  家禽产地检疫规程 

农医发[2010]27 号  家禽屠宰检疫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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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南名牌农产品文昌鸡保护范围 

海南省现辖行政区域，见附录A。 

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1  

文昌鸡 

符合 NY/T 2124 规定的鸡品种。 

4.2  

肉鸡 

饲养 110～120 日龄左右出栏的肉鸡（母鸡）。 

4.3  

育肥鸡 

110～120 日龄左右再上笼育肥饲养 30～60 天出栏的肉鸡（母鸡）。 

4.4   

    鲜鸡肉 

活鸡屠宰加工后，不经冻结处理或经 0℃～4℃处理后的鸡肉。 

4.5   

    冻鸡肉 

活鸡屠宰加工后，经低温（-18℃～-38℃）冻结处理后的鸡肉。 

4.6  

    宰前体重 

宰前禁食 6小时后的活重。 

4.7  

    屠体重 

活鸡放血,去羽毛、脚角质层、趾壳和喙壳后的重量。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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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净膛重 

屠体除去气管、食道、嗉囊、肠、脾、胰、胆和生殖器官、肌胃内容物及角质膜后的

重量。  

4.9  

    全净膛重 

半净膛重减去心、肝、腺胃、肌胃、肺、腹脂和头脚的重量。 

5 要求 

5.1 自然环境 

5.1.1 气候 

海南省具有热带海洋气候特色，全年暖热，雨量充沛，干湿季节明显，台风活动频繁，

气候资源多样。海南岛年日照时数为1750～2550 h，年平均气温在23～26℃之间，全年无冰

霜。全岛降雨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1600 mm以上，东多西少，中部和东部相对湿润，西南

部沿海相对干燥。降雨季节分配不均匀，冬春雨少，夏秋雨多。 

5.1.2 地貌 

海南岛位于东经 108°37′～111°03′，北纬 18°10′～20°10′之间，地形中间高，四

周低，呈穹隆状。山地和丘陵是海南岛地貌的主要特征，占全岛总面积的 38.7%。土壤类

型主要有砖红壤、赤红壤、黄壤、水稻土等 15 种。 

5.1.3 水质 

水质应符合 NY 5027 的要求。 

5.2 饲养环境 

养殖场地必须选择在生态环境良好、无或不直接受工业“三废”及农业、城镇生活、医疗

废弃物污染的生产区域。选地应参照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避开水源防护区、风景名胜区、

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地区，符合环境保护、兽医防疫要求，场区布局合理，生产区和生活

区严格分开。无公害肉鸡养殖环境应符合 GB/T l8407.3的要求。 

5.3 饲养管理 

5.3.1 雏鸡的饲养管理（0～5周龄） 

5.3.2 育雏前的准备 

育雏室内外在接雏前 7～10 天应进行彻底的清扫消毒，按雏鸡数量所需备好育雏舍、

料槽、饮水器、保温设备等，在进雏前一天备好常用的药品和雏鸡饲料，进雏前 12 小时开

始给育雏舍供热预温。 

5.3.3 饮水、开食与饲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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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鸡出壳后 24～36 小时开饮，开饮后 1 小时开食。育雏期采用全价配合颗粒小鸡饲料

饲喂，自由采食和饮水。 

5.3.4 保温、防湿与通风 

    1周龄育雏温度为33℃～35℃，以后每周下降1℃～2℃，5周龄降至与舍外气温相同后

脱温。在保温的同时应注意防潮湿，尽量保持舍内干燥，舍内的相对湿度以 60%～65%为

宜。育雏舍应适当通风换气，保持舍内空气新鲜。 

5.3.5 光照 

见表 1（参考值）。 

表 1  光照时间和强度 

日龄 光照时间（小时） 光照强度（瓦/ m
2
） 

0～7 24 3 

8～14 20 2 

15～21 16 1 

22～28 14 1 

29 以后 逐渐过渡到自然光照  

备注：灯泡高度应距离地面 2米左右，灯泡间距为 3米左右。 

5.3.6 密度 

见表 2（参考值）。 

表 2 育雏密度      

平养 笼养 

日龄 密度（只/ m
2
） 日龄 密度（只/ m

2
） 

1～14 50～25 1～7 60～50 

15～21 25～19 8～21 35～30 

22～35 19～15 22～35 27～22 

5.3.7 断喙 

首次断喙在 8～12 日龄时进行。上喙切去喙尖至鼻孔的 1/2、下喙切除 1/3。 

5.3.8 中鸡和大鸡的饲养管理（6～17 周龄） 

5.3.9 饲养方式 

采用牧养或笼养方式。 

5.3.10 牧养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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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高燥、略倾斜，排水排污良好。沙质或沙壤质土，透水性强。水源充足卫生，电

源保证。树木覆盖率约 40%～60%，有一定的青草覆盖率。 

5.3.11 喂料和饮水 

牧养鸡让其采食自然界中的虫、蚁、草、籽、果、矿物质。牧养和笼养鸡均可自由采

食或定量喂料。一般采用全价配合颗粒饲料饲喂，36～85 日龄喂中鸡料，86 日龄至出栏

（120 日龄）喂大鸡料。110～120 日龄肉鸡全程料肉比约为 3.7～4.0:1。保证全天自由饮

水。 

5.3.12 修喙 

如肉鸡出现啄癖苗头，要立即进行修喙，投服啄羽灵。 

5.3.13 恶劣天气时的管理 

根据气候变化情况，采取相应的保暖与防暑措施。在 30 日龄后的鸡白天可放牧饲养，

要防止风雨袭击鸡群。 

5.3.14 育肥鸡的饲养管理（17～26 周龄） 

5.3.15 饲养方式 

采用笼养方式。 

5.3.16 光照 

采取弱光照，光照强度为 1 瓦/m
2
。夜间一般不加光照。 

5.3.17 饲料配合和喂法 

传统育肥饲料的主要原料是鲜番薯（干番薯）、大米、花生饼、米糠和猪油（或植物油）

等，前期 25 天参考饲料配方：鲜番薯（1 公斤干番薯相当于 4 公斤鲜番薯）25%、大米 10%、

花生饼 25%、米糠 40%、猪油（或植物油）0.5%、食盐 0.1%；后期 25 天参考饲料配方：鲜

番薯 30%、大米 10%、花生饼 30%、米糠 30%、猪油（或植物油）2%、食盐 0.1%。饲料经煮

熟后用人工或机械搅拌捣烂混合均匀，使其湿度以手掌握料时手指间有少量水滴即可，并

须热喂。如使用粉料，须用开水搅拌后趁热饲喂，每天上午7:30左右和下午4:00左右各投

料一次。每只每天平均喂料量为 80 克（以干料计），饲料配方和饲料量要根据鸡的体重和肥

度进行调节。 

育肥期也可采用全价配合饲料饲喂。 

5.3.18 疾病防治 

按 DB46/T 44 中的规定执行。 

5.4 屠宰加工 

5.4.1 活鸡选择 

选择符合文昌鸡品种标准，日龄、体重符合要求的健康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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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宰前管理 

鸡运到屠宰场后，经兽医卫生检验合格，按产地、批次分开存放。屠宰前停食 12～24

小时，给予充足的饮水。 

5.4.3 屠宰检疫 

屠宰过程按农医发[2010]27 号的规定进行屠宰检疫。 

5.4.4 屠宰操作 

5.4.5 挂鸡 

轻抓鸡的双腿挂在挂钩上。 

5.4.6 电麻致昏 

挂鸡上传送带后，自动麻电，电压(30-50)V，要求麻昏不致死。 

5.4.7 刺杀放血 

在下颔后的颈部，横切一刀，将颈部的气管、血管和食管一齐切断，放血时间为 3～5

分钟。 

5.4.8 烫毛 

把放血后的鸡放到水温为60℃～65℃的烫池中烫毛，浸烫时间60～90秒钟，期间需不

断搅拌。烫池设有温度显示装置，烫池采用流动水或每烫一批换一次水,以保持烫池水清

洁。 

5.4.9 脱毛 

鸡出烫毛池后，要经过至少二道打毛机进行脱毛。第一台去除屠体上的微毛及体表黄

衣，在第二台打毛机后设专人去除屠体表面残留的毛及毛根。脱毛后要用清水冲洗鸡屠

体，要求体表不得有粪污。 

5.4.10 去嗉囊 

割开嗉囊处表面皮肤，将嗉囊拉出割除。 

5.4.11 净膛 

5.4.12 切肛 

从肛门周围伸人旋转环行刀切成半圆形或用剪刀斜剪成半圆形，刀口长约 3 cm，要求

切肛部位准确，不得切断肠管。 

5.4.13 开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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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刀具或自动开腹机从肛门孔向前划开 3～5cm，不得超过胸骨，不得划破内脏。 

5.4.14 取内脏 

用自动摘脏机或专用工具从肛门剪口处伸人腹腔，将肠管、心、肝、胎全部拉出，并

拉出食管。消化道内容物、胆汁不得污染胴体，损伤的肠管不得垂挂在鸡胴体表面。 

5.4.15 清洗 

取出内脏后的胴体，用一定压力的清水冲洗体腔，并冲去机械或器具上的污染物。落

地或粪污、胆污的胴体，冲洗干净后另行处理。 

5.4.16 胴体整理 

对清洗后的胴体进行修整和冲洗干净，摘取胸腺、甲状腺、甲状旁腺及残留气管。 

5.4.17 预冷 

把整理好的胴体放在水温为 0～2℃的预冷槽冷却，时间控制在 30～40 分钟。 

5.4.18 冻结 

需冷冻的产品，其中心温度应在 12 小时内降至－15℃以下，且整个冷冻过程应在－35

℃以下的环境中完成。 

5.5 体型外貌 

文昌鸡体型紧凑，呈楔形。具有头小、胫细小、爪小的“三小”特征和颈短、胫短的

“两短”特征。喙短而弯曲，呈淡黄色或浅灰色。单冠直立，冠齿 6～8 个，冠、肉髯红

色。耳叶以红色居多，少数呈白色。虹彩橘黄色。皮肤白色或浅黄色。胫黄色。 

公鸡羽毛多呈枣红色，颈部有金黄色环状羽毛带，主、副翼羽呈枣红色或暗绿色，尾

羽呈黑色，并带有墨绿色光泽。 

母鸡羽毛多呈黄褐色，少数呈白色、黑色和芦花。部分个体背部呈浅麻花，胸部羽毛

呈黄白色，翼羽有黑色斑纹。少数颈部有环状黑斑羽带。 

5.6 体重指标 

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文昌鸡体重指标 

指标 

项目 公鸡 

（75～85 日龄） 

肉鸡 

（110～120 日龄母鸡） 

育肥鸡 

（150～180 日龄母鸡） 

体重（g） 1100～1300 1350～1650 14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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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屠宰性能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文昌鸡屠宰性能 

注：屠宰率=屠体重/宰前体重×100% ，半净膛率=半净膛重/宰前体重×100%，全净膛率=全净膛

重/宰前体重×100% ，胸肌率=两侧胸肌重/全净膛重×100% ，腿肌率=两侧腿净肌肉重/全净膛

重×100% 。 

5.8 感官特征 

屠体均称、光净，肌肉丰满；皮肤白色或浅黄色,紧凑，有弹性、有光泽，毛孔细小，

无创伤、无出血点、无骨折、无血污、无杂质、无残毛。分割屠体，肌肉有光泽，肌间脂肪

含量适中，且分布均匀，具有鲜鸡肉固有的气味，无异味。鲜鸡肉指压后凹陷部分立即恢复

原状，冻鸡肉（解冻后）指压后凹陷部分恢复较慢，不完全恢复原状。 

5.9 肉质指标 

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5 文昌鸡肉质指标 

5.10 卫生指标 

应符合表 6的规定。 

指标 

项目 公鸡 

（75～85 日龄） 

肉鸡 

（110～120 日龄母鸡） 

育肥鸡 

（150～180 日龄母鸡） 

屠宰率（%） 84.0～88.0 85.0～88.5 86.0～90.0 

半净膛率（%） 74.0～78.0 75.0～79.5 76.0～81.5 

全净膛率（%） 65.0～68.5 66.5～69.5 67.5～70.0 

胸肌率（%） 14.0～16.0 14.5～16.5 15.0～17.0 

腿肌率（%） 18.5～21.0 19.0～21.5 19.5～23.0 

腹脂率（%） 0.5～1.0 5.0～8.0 6.5～9.5 

指标 
项目 

肉鸡（110～120 日龄母鸡） 育肥鸡（150～180 日龄母鸡） 

蛋白质（%） 21.00～26.00 21.00～26.00 

脂肪（%） 1.00～2.60 1.30～3.00 

水分（%） 70.00～75.00 70.00～75.00 

pH 值 5.60～6.60 5.60～6.60 

解冻失水率（％） ≤8.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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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文昌鸡肉卫生指标 

项目 指标 

挥发性盐基氮（mg／100g） ≤15.00 

汞(Hg)（mg／kg） ≤0.05 

铅(Pb)（mg／kg） ≤0.10 

砷(As)(mg／kg) ≤0.50 

镉（Cd)(mg／kg) ≤0.10 

金霉素(mg／kg) ≤0.10 

土霉素(mg／kg) ≤0.10 

磺胺类(以磺胺类总量计)(mg／kg) ≤0.10 

氯羟吡啶(克球酚)(mg／kg) ≤0.05 

恩诺沙星(mg／kg) ≤0.10 

环丙沙星(mg／kg) ≤0.10 

鲜鸡肉菌落总数（cfu／g） ≤5×10
5
 

冻鸡肉菌落总数（cfu／g） ≤5×10
5
 

鲜鸡肉大肠菌群（MPN／100g） ≤1×10
4
 

冻鸡肉大肠菌群（MPN／100g） ≤1×10
3
 

沙门氏菌 不得检出 

注：兽药、农药最高残留限量和其它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6 检验方法 

6.1 体型外貌 

目测检验。 

6.2 体重指标和屠宰性能 

按NY/T 823规定的方法执行。 

6.3 感官特征 

按 GB16869 规定的方法执行。 

6.4 肉质指标 

6.4.1 蛋白质 

按GB 5009.5规定的方法执行。 

6.4.2 脂肪 

按GB/T 5009.6规定的方法执行。 

6.4.3 水分 

按GB 5009.3规定的方法执行。 

6.4.4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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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NY/T 1333规定的方法执行。 

6.4.5 解冻失水率 

按 GB 16869 中 5.2 规定的方法执行。 

6.5 卫生指标 

6.5.1 挥发性盐基氮 

    按 GB/T 5009.44 中 4.1 规定的方法执行。 

6.5.2 汞 

按GB/T 5009.17规定的方法执行。 

6.5.3 铅 

按 GB 5009.12 规定的方法执行。 

6.5.4 砷 

按GB/T 5009.11规定的方法执行。  

6.5.5 镉 

按 GB/T 5009.15 规定的方法执行。 

6.5.6 金霉素、土霉素 

按GB 20764规定的方法执行。 

6.5.7 磺胺类 

按《农业部1025号公告-7-2008》规定的方法执行。 

6.5.8 氯羟吡啶(克球酚) 

按SN/T 0212.2规定的方法执行。 

6.5.9 恩诺沙星 

按《农业部1025号公告-25-2008》规定的方法执行。 

6.5.10 环丙沙星 

按《农业部1025号公告-8-2008》规定的方法执行。 

6.5.11 菌落总数 

按GB 4789.2规定的方法执行。 

6.5.12 大肠菌群 

按GB 4789.3规定的方法执行。 

6.5.13 沙门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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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 4789.4规定的方法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同一饲养条件、同时出栏的为一批。 

7.2 抽样 

每一批次采取随机多点抽样，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需要；将抽取样品分为三份，一份

由被抽样单位保存，两份供检测单位留样和检测分析。 

7.3 检验类别及项目 

7.3.1 出场检验 

每批鸡活鸡出场前要进行产地检疫（按农医发[2010]20 号规定的方法），并按外貌特征

的要求进行检验，检疫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场。 

7.3.2 出厂检验 

每批鸡产品在出厂前进行屠体感官特征、水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检验，检验合格

后方可出厂。 

7.3.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外貌特征、体重指标、屠宰性能、感官特征、肉质指标、卫生指

标。 

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投产后，如原料、产品的设计、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管理等方面有较大改

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 

(c)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4 判定规则 

7.4.1 合格品判定 

出场检验：出场检疫合格的鸡，体型外貌符合本标准规定，为合格产品。 

型式检验：外貌特征、体重指标、屠宰性能、感官特征、肉质指标、卫生指标均符合

本标准规定，为合格产品。 

7.4.2 不合格品判定 

7.4.2.1 体型外貌不符合本标准规定，为不合格品。 

7.4.2.2 肉质指标中蛋白质、脂肪、水份含量不合格项允许复验，复验抽样数量为本标准

初次检验数量的两倍。 

7.4.2.3 卫生指标中重金属、药物残留及微生物指标不合格即判不合格，不得复验。 

8 标志与标签、包装、贮存、运输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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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标志与标签 

8.1.1 标志 

产品标志应符合海南名牌农产品品牌标志使用管理规定。标志应贴在产品的显著部位。 

8.1.2 标签 

产品标签应包含产地、批次等信息。必须具备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及固形物重、

厂名、批号、日期标志及贮藏指南、食（使）用方法指导、质量等级和产品标准代号等内容。 

8.2 包装 

8.2.1 冷鲜鸡肉应在良好卫生条件和包装间温度不超过 12℃的环境中进行包装。 

8.2.2 冷冻鸡肉应在良好卫生条件和包装间温度不超过 0℃的环境中进行包装。 

8.2.3 包装材料按 GB 9687 和 GB 11680 规定执行。 

8.3 贮存 

8.3.1 冷鲜鸡产品贮存温度为 0℃～4℃，冷冻鸡产品贮存温度在-18℃以下，昼夜温度变

化不超过 1℃。   

8.3.2 贮存产品的场所必须清洁、无毒、无任何有害残留，防止在贮存过程中受其它物质

的污染。不同级别、不同类别、不同批次产品应单独存放，并有醒目的标识、界线区分。 

8.4 运输 

8.4.1 产品运输时应使用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冷藏车(船)或保温车，不得与有毒、有害、

有气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装、混运。 

8.4.2 活鸡的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并经消毒，有专用笼具，温度、湿度、通风等环境条

件适宜，减少对鸡的应激。 

8.4.3 运输前应进行产品质量核查，在产品标签、生产批号（日期）、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均

齐全的情况下方可起运，填写运输单据的项目应齐全、内容应准确。 

8.4.4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和收发货标志应符合 GB/T 191 和 GB/T 6388 的规定。 

8.5 销售 

活鸡销售应符合活禽流通条件；加工产品销售应符合食品流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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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海南名牌农产品文昌鸡保护范围图 

海南名牌农产品文昌鸡保护范围见图A。 

 

 
 

图A  海南名牌农产品文昌鸡保护范围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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